
《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草案》  
 

回應有關美容業團體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及建議  
 

 
香港美容業總會、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、國際斯佳

美容協會、 APAI 國際專業美容師協會及 AIBT 國際優質

美 容 師 協 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二月 七 日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聯 合 提

交意見書，就《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草案》（條例草

案）的內容，及有關推行資歷架構的政策提供建議。法案

委員會已把該意見書轉交教育統籌局（教統局）回應。  
 
 
有關《條例草案》的意見  
 
「營辦者」的定義  
 
2 .  意見書建議在條例草案下，「營辦者」的定義應明

確說明包括民辦的美容培訓機構。根據條例草案第二條，

「營辦者」 (Opera tor )一詞指其業務的全部或部份涵蓋營

辦 任 何進 修 計 劃 或 進 修 計 劃 的 任 何 部 份 的 人 、 學 校 、 院

校、組織或其他團體。由於「營辦者」的定義包括公營或

私營民辦機構，因此民辦的美容培訓機構亦屬於條例草案

中所指的「營辦者」。  鑑於條例草案涵蓋各行業的營辦

者，我們認為不適宜亦無須列明「民辦美容培訓機構」為

「營辦者」。  
 
協助推行資歷架構的資源策略  
 
對培訓機構的資助  
 
3 .      此外，意見書亦建議增加對美容業培訓的資助，

並認為政府應撥款成立學術評審資助基金，以協助中小型

的培訓機構支付香港學術評審局（評審局）的評審費用。 

 
4 .      現時，美容業培訓機構已可透過參與獲政府資助

的培訓計劃，如技能提升計劃及僱員再培訓計劃，為業界

提供適切的培訓。在評審費用的資助方面，我們已於二零

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向立法會呈交的 CB(2)196/06-07(03)

立法會CB(2)1105/06-07(02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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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文件中建議全數資助培訓機構接受評審局「初步評估」

的費用，以及資助 50% 至 75% 的“課程甄審”費用
1
。有

關建議及推行資歷架構的資源策略，將會待條例草案通過

後 提 交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審批 。 當 有 關 的 資 助 計 劃 落 實

後，合資格的培訓機構（包括美容業培訓機構）將可申請

上述的評審費用的資助。  

 

對評估機構的資助 

 
5 .      意見書亦建議政府委任有豐富培訓經驗的業界作

為「過往資歷認可」機制下的評估機構，並由業界自行釐

定準則，而教統局則資助有關經費。就此，我們向立法會

呈交的 CB(2)196/06-07(03)號文件已表示，教統局將會向

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建議，為「過往資歷認可」機制下獲委

任的評估機構提供財政支援。建議的措施包括提供一筆過

的資助，以協助評估機構制訂評估機制和購置所需設施；

以及資助評估機構確定其執行「過往資歷認可」評估工作

的能力所支付的評審費用（資助暫定為評審費用的 50%）。  
 
 
「資歷架構」以行業為主導  
 
6 .      此外，意見書亦指出發展資歷架構必須以「行業

為主導」。我們在各行各業推行資歷架構時，一向秉承以

「行業為主導」的原則。目前，我們已為 12 個行業成立

「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」（包括美容業），目的是透過業界

代表的參與，去建構一套業界普遍接受及認同的行業要求

及標準（亦即統稱「能力標準說明」），從而確立業界需求。

以「能力標準說明」為基礎，培訓巿場將可設計符合業界

要求的培訓課程。我們正鼓勵各培訓機構，包括受資助的

或民辦的團體，根據業界所制訂的「能力標準說明」設計

培訓課程。在質素保證方面，評審局亦會採用行業訂定的

「能力標準說明」，作為評核個別課程的標準，而負責評

審的人員均來自該行業的專家。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 關 課 程 如 根 據 在 資 歷 架 構 下 制 訂 的 “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” 而 設 計 ， 便 可 獲

資 助 7 5 %  的 評 審 費 用 ； 至 於 其 他 課 程 ， 資 助 額 則 為 5 0 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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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  
 
7 .      我 們 感 謝 美 容 業 培 訓 機 構 在 人 才 培 訓 方 面 所 作

出的努力，以及對條例草案的支持。我們將繼續聽取業界

的意見，共同推行資歷架構，提升香港的人力資源的競爭

力。  
 
 
教育統籌局  
二零零七年二月  


